福州职业技术学院

关于在辅导员中选取职业指导课专职教师的通知

各系（部、院）、处室、中心、馆：

为了加强职业指导课程教师队伍建设，提高职业指导课程教学质量与教育管理水平，学院决定从辅导员中选取两名职业指导课程专职教师。

一、选取条件

（一）从事一线专职辅导员满6年（含6年）以上，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，硕士学位，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

（二）任职期间，被评为院级及以上“优秀辅导员”或年终考核优秀或院级及以上其他综合性荣誉；

（三）具备职业指导师（中级）及以上资格；并自2012年9月学院成立职业指导教研室以来，担任职业指导兼职教师满2学年（截至2014年6月30日），教学反映良好； 

（四）工作表现突出，无发生学生重大事故。

二、选取程序

（一）符合条件的辅导员提出申请，填写申请表（申请表见附件1）。

（二）上交申请表及相关佐证材料（原件）。材料请于2014年6月19日前交到人事处周晓燕老师处。

申请人需提交以下佐证材料：

1.职业指导师资格证书（中级及以上）；

2.荣誉证书；

3.教学科研成果获奖证书。

（三）学院人事处会同纪检监察审计处、教务处、学生工作处、公共教育部根据选取条件进行资格审查。

（四）人事处、纪检监察审计处、教务处、学生工作处、产学研与实训中心等相关部门对符合选取条件的辅导员进行考核。

1.成立考核小组：由人事处牵头，纪检监察审计处、教务处、学生工作处、院督导室、用人单位等部门组成考核小组。

2.考核办法：考核采用过程考核与听评课相结合。过程考核即考核小组查阅学评教、教评教等教学评价情况；听评课采用每位申请人上一节职业指导课，院内外专家进行现场打分，根据得分确定排名。

3.考核时间：6月中下旬。

（五）考核结果公示

将参加选取的辅导员的考核结果在学院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。

（六）确定选取人选

公示无疑义后，考核结果报学院领导研究，确定选取人选。

附件：1．辅导员转为职业指导专职教师申请表

2．听评课评分表

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

2014年6月5日

附件1：  

辅导员转任职业指导专职教师申请表
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年  龄
	

	学  历
	
	学  位
	
	政治面貌
	

	职  称
	
	职业指导师资格证书（级别及获得时间）
	

	从事辅导员工作年限
	

	担任职业指导课程教学工作情况
	      年     月至      年      月
任课系部（专业）：

	个人小结（侧重于辅导员工作表现）
	

	科研及教学成果
	

	荣誉

奖项
	

	所在系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党总支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生工作处审核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产学研与实训中心审核意 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教务处审核

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	人事处审核

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分管领导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领导签名：

	主要领导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领导签名：


附件2：

听评课评分表

	项目
	评价内容
	分值
	得分

	教学

态度
	教书育人，教学资料齐全，备课认真
	5
	

	
	教学态度端正，仪表端庄，关心学生
	5
	

	教学

内容
	教学内容以职业能力培养为重点，体现与学生的专业学习与岗位工作需要有机结合，科学设计学习性工作任务。
	15
	

	教学

过程
	教学重点、难点突出，语言生动、清晰、流畅，板书规范。
	15
	

	
	教学组织有序，科学设计提问与答疑，认真做好教学辅导。
	10
	

	
	探索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
	10
	

	教学

方法

与

手段
	采用案例分析、角色扮演、现场教学、分组讨论等教学方法。
	10
	

	
	采用实物、模型、声像教具、多媒体等教学手段辅助教学，充分利用网络教学资源。
	10
	

	教学

效果
	学生职业能力、职业素养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培养。
	5
	

	
	突出学生主体地位，学习积极性高，师生互动充分。
	5
	

	
	学生掌握了本课程知识与技能，增强了解决问题和实际操作能力，教学效果好。
	10
	

	合计
	100
	


 评委签名：

